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臺

北

市

1121B3024B

財團法人張老

師基金會台北

分事務所

社工人員安心、減壓

協助方案
112 222,000 120,000 0 120,000 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2

臺

北

市

1121C3367D

社團法人人生

百味文化建構

協會

自助助人工作隊 112 795,300 480,000 0 480,000
1.膳費  2.生活輔導服務費  3.生活補助費  4.清潔用具費  5.清潔耗材費  6.交通費  本案另應自籌

20%。

1121C3758C 112 1,260,000 585,231 0 585,231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

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1.本案另應

自籌20%。

2.該計畫內容延續辦理多年，建請思考之後年度方案創新性及策進作為。

1131C3758C 113 1,260,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1141C3758C 114 1,260,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1151C3758C 115 1,260,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4

臺

北

市

1121C3843E

社團法人臺北

市臻佶祥社會

服務協會

112年南機場幸福食物

銀行社區支援網絡計

畫

112 558,299 558,299 0 558,299

1.專業服務費 498,299元 （社工人員36,911元/月*13.5月*1人【296薪點，含碩士加給16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臺

北

市

1121C3941C
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

臺北市政府辦理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

庭自立脫貧服務方案

及促進就業服務方案

計畫

112 2,980,019 2,448,656 0 2,448,656

1.專業服務費 2,208,656元：專業服務費55萬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及

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

專業服務費165萬6,492元(社工人員552,164元(40,901元*13.5月)*3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

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240,000元  (乙類：補助4人，補

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

案另應自籌20%。

序號

3

臺

北

市

計畫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

牧人關懷協會

「點亮未來星」以教

育投資模式辦理經濟

弱勢家戶脫貧自立服

務方案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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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新

北

市

1121BX440I

社團法人台灣

遲緩兒天使樂

園協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60,000 57,000 0 57,000

1.膳費  2.印刷費  3.交通費  4.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及個研)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

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新

北

市

1121BX778B

社團法人台灣

力人關係促進

協會

112年度提升社工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
112 102,940 97,000 0 97,000

1.設施設備費(經常門2萬5,440元：反射鏡含安裝費、攝錄器、錄音筆、噴霧防身器、高音哨子) 2.講座鐘

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

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場地及佈置費 4.印刷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

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3

新

北

市

1121BX878B

社團法人新北

市社會工作師

公會

112年度社工人身執業

安全促進教育訓練計

畫

112 274,440 216,000 0 216,000

1.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

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2.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

算，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 3.場地及佈置費 4.印刷費 5.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

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6.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費

4

新

北

市

1121CX305D

社團法人新北

市善悅關懷協

會

112年「新北市街友培

力暨生活重建服務方

案」

112 870,711 700,000 0 700,000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社工人員41,899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

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講座鐘點費  3.租屋補貼  4.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

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5.生活補助費  另本案應自籌20%。

5

新

北

市

1121CX578D

社團法人台灣

樂知公益慈善

協會

2023樂志送暖街友關

懷計畫
112 617,731 610,000 0 610,000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訪視交通

補助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4.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高不得超過

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本案另應自籌20%。

6

新

北

市

1121CX025C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新北市低(中

低)收入戶自立脫貧方

案計畫

112 2,235,084 2,181,192 0 2,181,192

1.專業服務費 1,158,192元 (社工人員579,096元(42,896元*13.5月)*2人【含2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

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助理員薪資 783,000元【每人每月

以2萬9,000元核算，每年最高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29,000元/月*13.5*2人】  3.專案計畫管理

費 240,000元 (乙類：補助4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

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7

新

北

市

1121IX001F
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

新北市112年度社區培

力育成中心實施計畫
112 900,000 900,000 0 900,000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社工人員［35,913］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

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授課鐘點費 3.專題演講費 4.專家學者出席費 5.印刷費 6.交通費 7.場地及佈置費 8.器材租金 9.膳費

10.保險費

11.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1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

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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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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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桃

園

市

1121BC145A

社團法人桃園

市助人專業促

進協會

建構性侵害被害人跨

專業整合團隊
112 918,332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2

桃

園

市

1121BC355B

財團法人張老

師基金會桃園

分事務所

提升社工執業安全計

畫「用愛守護」機構

身心支持方案

112 1,643,630 170,000 0 170,000

1.設施設備費(經常門3萬2,000元：密碼鎖置物櫃、錄音筆)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

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

劃辦理) 3.場地及佈置費 4.膳費 5.印刷費  6.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

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7.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3

桃

園

市

1121BC360B

社團法人榮欣

社會福利服務

促進協會

112年提升社工人員執

業安全計畫-「與光同

行」社工身心支持方

案

112 673,408 330,000 0 330,000
1.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 2.場

地及佈置費 3.膳費 4.印刷費 5.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6.團體帶領費

4

桃

園

市

1121BC686I

財團法人桃園

市私立路得啟

智學園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68,800 55,000 0 55,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

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5

桃

園

市

1121CC043C
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112

年度自立脫貧服務計

畫

112 1,702,774 1,251,274 0 1,251,274

1.專業服務費 1,131,274元 (社工人員565,637元(41,899元*13.5月)*2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

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120,000元 (乙

類：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

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6

桃

園

市

1121CC122E
桃園市慈馨公

益關懷協會

桃園市慈馨公益食物

銀行—實物給付社區

網絡平台計畫

112 585,231 585,231 0 585,231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 （社工人員38,906元/月*13.5月*1人【312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32

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

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

應自籌20%。

7

桃

園

市

1121CC127E
桃園縣楊梅鎮

愛心慈善協會

楊慈溫馨食物銀行扶

助弱勢計畫
112 598,704 598,704 0 598,704

1.專業服務費 538,704元 社工人員39,904元/月*13.5月*1人【320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及

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

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

算）。本案另應自籌20%。

8

桃

園

市

1121IC806F
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桃園市社區培

力育成中心
112 793,199 600,000 0 600,000

1.專業服務費498,299元（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

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8.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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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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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臺

中

市

1121BS014B
社團法人台灣

陽光婦女協會

112 年度「安全網零

漏洞」-提升社工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

112 80,000 0 80,000 80,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8萬元：監視系統)

2

臺

中

市

1121BS080I
臺中市助扶關

懷協會

臺中市助扶關懷協會-

社會工作督導支持培

力計畫

112 134,712 134,000 0 134,000 1.膳費  2.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3.交通費

3

臺

中

市

1121BS085I

社團法人臺中

市新住民團體

聯合會

112年度社工督導支持

培力計畫
112 58,4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4

臺

中

市

1121BS098B
財團法人迎曦

教育基金會

112年度『安全執業知

多少』-提升社工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

112 17,200 13,000 0 13,000

1.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

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2.場地及佈置費 3.膳費 4.印刷費 5.雜支(每案最高

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5

臺

中

市

1121BS127A

社團法人台中

市社會工作師

公會

建構社會工作專業制

度
112 309,637 180,000 0 180,000

1.講座鐘點費  2.差旅費  3.膳費  4.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受補助單位

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 5.場地及佈置費  6.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

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6

臺

中

市

1121BS143I
社團法人台灣

基地協會

112年同志個案服務品

質與量能培力計畫
112 185,600 170,000 0 170,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團督及個研)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

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7

臺

中

市

1121BS172I

財團法人天主

教會台中教區

附設立達啟能

訓練中心

社會工作督導支持及

培力計畫
112 110,500 104,000 0 104,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團督及個研) 4.交通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

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8

臺

中

市

1121BS265I
社團法人臺中

市愛無礙協會

社工督導支持培力計

畫
112 87,600 79,000 0 79,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

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9

臺

中

市

1121BS266B

社團法人台中

市慈善撒瑪黎

雅婦女關懷協

會

提升社工人員執業安

全
112 30,000 30,000 0 30,000 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10

臺

中

市

1121BS291I
臺中市親子閱

讀協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58,400 52,000 0 52,000

1.講座鐘點費(個督) 2.膳費  3.印刷費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

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11

臺

中

市

1121BS378B
社團法人台灣

基地協會

112年基地社工執業安

全提升計畫
112 211,299 131,000 51,000 182,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5萬1,000元：監視系統、警報系統；經常門2萬2,000元：置物櫃、照明設備、視線死

角反射鏡、安全警報器、蜂鳴器、噴霧防身器、高音哨子)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

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

辦理) 3.撰稿費 4.場地及佈置費 5.膳費 6.印刷費 7.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

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8.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9.團體帶領費

12

臺

中

市

1121BS401I

社團法人台灣

愛之光公益協

會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社工督導支持培力計

畫

112 60,000 60,000 0 60,000
1.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2.交通費(搭乘計程車或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

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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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

中

市

1121BS480B

財團法人「張

老師」基金會

台中分事務所

112年度社工人員人身

安全與專業提升計畫
112 368,900 207,000 80,000 287,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8萬元：電話錄音設備；經常門2萬6,900元：汽車行車紀錄器、機車行車紀錄器) 2.

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

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場地及佈置費 4.印刷費 5.差旅費 6.雜支(每案最高

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7.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14

臺

中

市

1121BS512I
社團法人臺中

市忘憂草協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66,400 52,000 0 52,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

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15

臺

中

市

1121BS526I
社團法人台中

市開懷協會
督導支持培力計畫 112 87,600 82,000 0 82,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

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16

臺

中

市

1121BS708I

社團法人臺中

市喜樂文化推

廣協會

從「心」出發－社工

督導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21,300 20,000 0 20,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

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17

臺

中

市

1121BS709I
臺中市山海屯

聲暉協進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52,000 51,000 0 51,000

1.膳費  2.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3.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

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18

臺

中

市

1121BS781I

社團法人台中

市啟明重建福

利協會

112年度社工督導計畫 112 58,000 56,000 0 56,000
1.膳費  2.印刷費  3.交通費  4.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聯合團督)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

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19

臺

中

市

1121BS805B
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提升社工人員執

業安全計畫

112 192,930 36,870 155,130 192,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15萬5,130元：數位電話錄音系統、臉型及指紋感應機；經常門3萬6,870元：防狼噴霧

器)

20

臺

中

市

1121BS888I

社團法人台中

市學習障礙協

會

台中市學習障礙協會

社會工作人員督導支

持計畫

112 47,280 47,000 0 47,000
1.膳費  2.交通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聯合團督及個研)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

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1

臺

中

市

1121BS891I

臺中市市立德

水園身心障礙

教養院(委託

童傳盛文教基

金會經營管

理)

社工督導支持培力計

畫
112 36,000 36,000 0 36,000 1.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2.交通費

22

臺

中

市

1121BS898B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失智者照

顧協會

112年度『照亮全視

角』-提升社工人員執

業安全計畫

112 120,000 0 40,000 40,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40,000元：照明系統)

23

臺

中

市

1121BS915I

社團法人臺中

市春天女性成

長協會

112年度社工督導支持

培力計畫
112 58,948 54,000 0 54,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4.交通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

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4

臺

中

市

1121BS927I

財團法人臺中

市私立肯納自

閉症社會福利

基金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51,800 51,000 0 51,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4.交通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

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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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臺

中

市

1121BS958I

財團法人台中

市私立林蘭生

慈善基金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96,000 96,000 0 96,000 1.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26

臺

中

市

1121BS993B
社團法人台中

市生命線協會

社工心飛揚-提升社工

人員執業安全計畫
112 72,000 60,000 0 60,000 1.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2.團體帶領費

27

臺

中

市

1121CS055E
臺中市基督教

豐盛協會

112豐盛愛心食(實)物

銀行關顧網絡計畫
112 531,366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28

臺

中

市

1121CS144E
社團法人臺中

市紅十字會

「無飢餓網絡」弱勢

家庭食物援助自立
112 544,826 544,826 0 544,826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 （社工人員35,913元/月*13.5月*1人）【288薪點，含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29

臺

中

市

1121CS398E

財團法人台中

市私立林蘭生

慈善基金會

112年度林蘭生愛心食

物銀行「蘭生有愛、

食(實)物循環」方案

112 531,366 531,366 0 531,366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月*13.5月*1人【280薪點】）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

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30

臺

中

市

1121CS649D

社團法人台中

市慈善撒瑪黎

雅婦女關懷協

會

112年女性無家者「曼

妮家園」安置庇護重

建計畫

112 2,930,627 1,055,000 0 1,055,000

1.專業服務費 498,299元(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高度風險加給】，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

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

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生活輔導員服務費 378,000元 （28,000元/月*13.5月*1人）3.租屋補貼

4.生活補助費  5.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

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31

臺

中

市

1121CS693D
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

臺中市社會救助服務

站實施計畫
112 1,567,274 820,000 0 820,000

1.專業服務費 619,502元(社工人員45,889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16薪點、社工師執業

執照加給32薪點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

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講座鐘點費  3.租屋補貼  4.生活補助費  5.出勤費  6.專

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

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另本案應自籌20%。

32

臺

中

市

1121CS800D

社團法人台中

市街友關懷協

會

「街友歇腳之處-庇護

安置暨好來屋居住就

業計畫」

112 1,862,692 1,076,192 0 1,076,192

1.專業服務費 956,192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社工人員35,913元*13.5月*1人【含1年

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120,000元 （乙類：補

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

計算）另本案應自籌20%。

33

臺

中

市

1121CS897E

財團法人台中

市私立火傳社

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實物傳愛、讓愛不

滅」脆弱家庭食物扶

助計畫

112 531,366 531,366 0 531,366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月*13.5月*1人【280薪點】）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

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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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臺

中

市

1121CS910C

社團法人台中

市婦幼關懷成

長協會

種子奇蹟-自立脫貧計

畫
112 667,614 579,000 0 579,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講座鐘點費  3.電話輔導事務費（每月

1000元*12月）  4.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

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121CS939E 112 558,299 558,299 0 558,299

1.專業服務費 498,299元 （社工人員36,911元/月*13.5月*1人【296薪點，含碩士加給16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131CS939E 113 571,758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且113年度公彩主軸尚未確定，爰113年度計畫暫不通過。（衡酌資源有限

，不予補助)

36

臺

中

市

1121CS334C
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臺中市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家庭自

立培植暨社區產業脫

貧服務計畫

112 3,312,207 2,208,000 0 2,208,000

1.專業服務費 1,185,138元 (社工人員592,569元(43,894元*13.5月)*2人【含3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

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助理員薪資 783,000元 【每人每

月以2萬9,000元核算，每年最高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29,000元/月*13.5*2人】 3.專案計畫管理

費 (乙類：補助4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

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不足數部分請自籌辦理)。本案另應自籌20%。

37

臺

中

市

1121CS236E

社團法人台灣

基督教好牧人

全人關顧協會

糧膳坊延續服務計畫 112 598,704 598,704 0 598,704

1.專業服務費 538,704元 (社工人員39,904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及碩士加給】，前開補助項目

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

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38

臺

中

市

1121XS949H

財團法人「張

老師」基金會

台中分事務所

112年度「張手擁抱」

曝險少年與多元志工

創新服務方案

112 1,435,758 800,000 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53萬8,704元(社工人員39,904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

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補助辦理青年志工培訓及青年志工督導培訓之講師鐘點費 5.差旅費

6.膳費 7.志工交通費 8.場地及佈置費 9.保險費  10.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

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11.專案計畫管理費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

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整，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

35
社團法人台灣

陽光婦女協會

112-113年「即『食』

行愛」實(食)物給付

扶助經濟弱勢方案

臺

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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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

南

市

1121BU161B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2

年度社工人員執業安

全保障計畫書

112 1,008,000 40,000 960,000 1,000,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96萬元：錄音錄影系統、電話錄音系統、會談室警報器及警急按鈕、門禁系統、門禁

對講機) 2.團體帶領費

2

臺

南

市

1121BU376B

財團法人「張

老師」基金會

台南分事務所

提升社工人員執業安

全計畫
112 508,000 252,000 0 252,000

1.設施設備費(經常門3,000元：噴霧防身器、高音哨子)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

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

理) 3.印刷費 4.差旅費 5.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

之10%) 6.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3

臺

南

市

1121BU979B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健康安全的庇護

所」112年提升社工人

員執業安全計畫

112 146,800 104,000 0 104,000

1.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

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2.場地及佈置費 3.膳費 4.差旅費 5.雜支(每案最高

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6.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4

臺

南

市

1121CU151E
社團法人台灣

普力關懷協會

普力實(食)物銀行計

畫
112 652,5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43,894元/月*13.5月*1人【352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

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臺

南

市

1121CU224D

財團法人高雄

市慈聯社會福

利基金會

112年度臺南市遊民自

立生活服務計畫
112 903,000 783,000 0 783,000 1.生活輔導員服務費 783,000元（29,000元/月*13.5月*2人）另本案應自籌20%。

6

臺

南

市

1121CU563D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臺南市街友生

活重建服務計畫
112 4,668,384 1,500,000 0 1,500,000

1.專業服務費 1,252,477元 (社工人員45,889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16薪點、社工師

執業執照加給32薪點、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16薪點】；社工人員46,887元*13.5

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16薪點、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32薪點、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高

度風險業務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

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房屋租金  5.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

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6.專案計畫管理費 120,000元 （乙類：

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

度計算）另本案應自籌20%。

7

臺

南

市

1121CU710D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臺南市街友輔

導服務計畫
112 679,502 670,000 0 670,000

1.專業服務費 619,502元(社工人員45,889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16薪點、社工師執

業執照加給32薪點、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

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

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專案計畫管理費（乙類：補

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

計算，本案不足數部分請自籌辦理）另本案應自籌20%。

8

臺

南

市

1121CU979C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脫貧自立服務

方案
112 3,030,276 1,725,000 0 1,725,000

1.專業服務費 1,185,138元 (社工人員592,569元(43,894元*13.5月)*2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社

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儲蓄相對提

撥款  3.專案計畫管理費 120,000元 (乙類：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

，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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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9

臺

南

市

1121CU787E

社團法人臺南

市臺南都志願

服務協會

112年北區實物愛心銀

行服務計畫
112 652,5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43,894元/月*13.5月*1人【352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

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0

臺

南

市

1121CU493E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度臺南實物愛心

銀行服務方案人力充

實計畫

112 652,5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43,894元/月*13.5月*1人【352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

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1

臺

南

市

1121CU257E

社團法人台南

市酵母社會關

懷協進會

酵母「實(食)物銀

行」
112 666,042 666,042 0 666,042

1.專業服務費 606,042元 （社工人員44,892元/月*13.5月*1人【360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年資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

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

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2

臺

南

市

1121IU568F
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臺南市社區永續

培力中心計畫
112 7,024,354 1,450,000 0 1,450,000

1.專業服務費1,104,328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2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

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膳費 3.器材租金 4.場地及佈置費 5.印刷費 6.交通費 7.專家學者出席費 8.講座鐘點費

9.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10.專案計畫管理費120,000元（乙類：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第 9 頁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高

雄

市

1121B4374I

財團法人日月

之光慈善事業

基金會

日月之光112年度督導

支持與培力計畫
112 54,000 51,000 0 51,000

1.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團督及個研) 2.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

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高

雄

市

1121B4443B
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

提升社工人員執業安

全計畫
112 271,300 151,000 120,000 271,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12萬元：門禁刷卡系統；經常門11萬3,300元：加強照明設備、機車行車紀錄器、汽

車行車紀錄器、噴霧防身器)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

「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雜支(每案最高

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3

高

雄

市

1121B4980I

社團法人高雄

市脊髓損傷者

協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培力計畫
112 70,200 65,000 0 65,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團督及個研)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

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4

高

雄

市

1121C4013E

社團法人高雄

市慈善團體聯

合總會

點食成金 食足暖心―

實物給付服務計畫
112 544,826 544,826 0 544,826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 （社工人員35,913元/月*13.5月*1人）【288薪點，含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高

雄

市

1121C4139D

社團法人高雄

市社福慈善總

會

高雄市街友就業輔導

與關懷服務計畫
112 939,759 690,000 0 690,000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租屋補貼

3.生活補助  4.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

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5.出勤費  本案另應自籌20%。

6

高

雄

市

1121C4216D

財團法人高雄

市慈聯社會福

利基金會

112年「高雄市加強街

友關懷服務計畫」
112 674,431 675,000 0 675,000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諮商及心

理治療費  3.租屋補貼  4.出勤費  5.生活補助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

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

應自籌20%。

7

高

雄

市

1121C4230C

社團法人高雄

市慈善團體聯

合總會

港都聯合助學暨展翅

工程服務方案
112 531,366 531,366 0 531,366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

，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8

高

雄

市

1121C4291C

社團法人高雄

市社福慈善總

會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脫貧多元支持服務

計畫

112 835,234 650,000 0 650,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4.差

旅費  5.印刷費  6.保險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9

高

雄

市

1121C4644D

財團法人高雄

市慈聯社會福

利基金會

112年高雄市「街續希

望，友你相伴」-街友

職能強化培力計畫

112 71,528 83,000 0 83,000

1.講座鐘點費  2.臨時酬勞費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

定基本工資，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3.材料費  4.維修費  5.雜支  本

案另應自籌20%。

10

高

雄

市

1121C4808C
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

存薪當young 青年自

立計畫
112 2,292,164 850,000 0 850,000

1.專業服務費 55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儲蓄相對提撥款  3.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

，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對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

本案另應自籌20%。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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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11

高

雄

市

1121C4825C
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

希望之光 開創薪幸福

脫貧就業培力計畫
112 1,876,911 1,876,911 0 1,876,911

1.專業服務費 1,696,911元 (社工人員565,637元(41,899元*13.5月)*3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

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180,000元 (乙

類：補助3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

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2

高

雄

市

1121C4868C
社團法人高雄

市合德慈善會

「家庭啟航   社區自

立 」-高雄市中、低

收家庭脫貧實驗服務

方案

112 607,366 530,000 0 530,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專案計畫管理費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

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不足

數部分請自籌辦理。)。本案另應自籌20%。

13

高

雄

市

1121C4876D

財團法人高雄

市慈聯社會福

利基金會

112年高雄市「促進街

友就業-社區住宅服務

計畫」

112 99,000 80,000 0 80,000 1.房屋租金  2.生活補助費  本案另應自籌20%。

14

高

雄

市

1121C4880E

社團法人高雄

市社福慈善總

會

高雄市幸福分享中心-

雄愛心線上物資中心
112 531,366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不予補助

15

高

雄

市

1121C4961E

社團法人高雄

市社福慈善總

會

~溫飽萬歲~ 「攜手傳

愛 溫馨宅急便-食物

劵服務方案」計畫

112 558,299 558,299 0 558,299

1.專業服務費 498,299元 （社工人員36,911元/月*13.5月*1人【296薪點，含碩士加給16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6

高

雄

市

1121C4751D

社團法人高雄

市街友關懷協

會

「重返人生跑道，從

跌倒再出發」街友及

中高齡待業者扶持就

業自立重建計畫

112 608,660 608,000 0 608,000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 （社工人員35,913元/月*13.5月*1人）【288薪點，含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房屋租金  3.生活補助費  本案另應自籌20%。

17

高

雄

市

1121I4048F
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

高雄市社區願景培力

中心計畫
112 2,459,124 1,400,000 0 1,400,000

1.專業服務費983,124元：專業服務費47萬1,366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及51萬1,758元（社

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

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器材租金

8.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9.專案計畫管理費 120,000元（乙類：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8

高

雄

市

1121I40060

社團法人高雄

市小鄉社造志

業聯盟

跨域協作、厚實人力

資本―打造山村社區

協力平台

112 984,000 800,000 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484,826元:（社工人員35,913元/月*13.5月*1人）【288薪點，含年資加給8薪點】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差旅費 5.場地及佈置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7.專案計畫管理費乙類60,000元：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

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十額度計算

第 11 頁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19

高

雄

市

1121I45280

社團法人高雄

市社區深耕永

續發展協會

112年扶老攜幼憶起來

~ 在地化社區福利志

工培力暨多元服務計

畫

112 648,611 620,000 0 620,000

1.專業服務費55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月*13.5月*1人【328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及

年資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講座鐘點費  3.印刷費

4.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5.專案計畫管理費乙類60,000元：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

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十額度計算

20

高

雄

市

1121I45210
高雄市寶來人

文協會

六龜新創生，社區培

力新量能―區域發展

共學方案

112 721,798 680,000 0 680,000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月*13.5月*1人）【304薪點，含年資加給24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臨時酬勞費  臨時酬勞費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5.場地及佈置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高不得超過

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21

高

雄

市

1121X4133H

社團法人台灣

彩虹愛家生命

教育協會

高屏區優質父母帶領

人志工培訓計畫書
112 60,000 60,000 0 60,000 1.講座鐘點費 2.膳費 3.場地及佈置費

22

高

雄

市

1121X4877H

社團法人高雄

市彩色頁女性

願景協會

活躍老化共幫互助--

銀齡再創價值
112 248,600 200,000 0 200,000

1.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志工交通費 5.印刷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23

高

雄

市

1121X4899H
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

112年「我們的3C世

代」－以網路社群促

進高齡者參與志願服

務計畫

112 370,000 300,000 0 300,000
1.講座鐘點費 2.膳費 3.印刷費 4.場地及佈置費 5.器材租金 6.雜支:6,000元  (含攝影、茶水、文具、

郵資、運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4

高

雄

市

1121X4689H

社團法人高雄

市福緣聚十方

善行協會

112年度高雄市高齡暨

青年志工【青銀共

創】服務精進計畫書

112 600,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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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新

竹

縣

1121CD155C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辦理經濟弱勢

家庭促進就業及教育

培力方案服務計畫

112 1,082,569 680,000 120,00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43,894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

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推介求職交通費補助 3.補助列冊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內就讀高中職以上之在學學生購置資訊設備費120,000元(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一戶以一

人為限。 4.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2

新

竹

縣

1121CD255D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辦理遊民收容

輔導計畫
112 639,096 639,096 0 639,096

1.專業服務費 579,096元(社工人員42,896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及高度風險

業務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

予薪點。)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3

新

竹

縣

1121CD652E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辦理實物

給付方案計畫
112 571,758 571,758 0 571,758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 （社工人員37,908元/月*13.5月*1人【304薪點，含碩士16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

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

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

籌20%。

4

新

竹

縣

1121CD729C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辦理家庭自立

脫貧-「閃耀青春•家

庭夢想啟飛」希望存

摺投資方案服務計畫

112 1,224,328 612,164 0 612,164

1.專業服務費 552,164元 (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

20%。

5

新

竹

縣

1121CD964D

社團法人新竹

縣中華照顧者

關懷協會

112年度遊民生活輔導

與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書

112 1,051,275 873,000 0 873,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差旅費  3.照顧服務費(遊民生活照顧物資及

耗材費用)  4.生活輔導服務費  (29,000元*13.5月*1人)5.租金補貼 本案另應自籌20%。

6

新

竹

縣

1121ID929F 新竹縣政府

112年度新竹縣社區培

力育成中心設立輔導

方案

112 654,366 580,000 0 580,000

1.專業服務費471,366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

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

7.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本案另

應自籌20%。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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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苗

栗

縣

1121CE281C 苗栗縣政府

112年度苗栗縣低(中

低)收入戶家庭自立脫

貧計畫

112 1,165,799 710,000 0 710,000

1.專業服務費 498,299元 (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

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公彩回饋金補助相對提撥款  3.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

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對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

應自籌20%。

3

苗

栗

縣

1121CE546E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實物銀行」

關懷弱勢處處送暖補

助計畫

112 558,298 558,298 0 558,298

1.專業服務費 498,298元 （社工人員36,911元/月*13.5月*1人）【296薪點，含年資加給16薪點】，前開

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3

苗

栗

縣

1121CE802D 苗栗縣政府

112年苗栗縣遊民安置

輔導暨生活重建服務

計畫

112 735,231 561,758 0 561,758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專案計畫

管理費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

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不足數部分請自籌辦理）另本案應自籌20%。

4

苗

栗

縣

1121CE800D

財團法人人安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112年人安基金會街友

夜間庇護安置執行計

畫

112 287,400 182,000 0 182,000 1.膳費  2.換洗衣物費  3.沐浴用品費  4.日常用品費  5.雜支 6,000元 本案另應自籌20%。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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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彰

化

縣

1121BG235B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112年度社

工人身安全提升計畫
112 582,290 378,500 102,500 481,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10萬2,500元：監視系統、辦公室警報系統及緊急按鈕、門禁刷卡進出系統；經常門

24萬5,104元：置物櫃、加強照明設備、視線死角反射鏡、攝像機、隨身錄音錄影筆、強光手電筒、隨身警

報器、防狼噴霧器、高音哨子、密錄器、驅狗器)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

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

膳費 4.印刷費 5.差旅費 6.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

相關之費用) 7.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2

彰

化

縣

1121BG338I

財團法人彰化

縣私立慈生仁

愛院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

慈生仁愛院 辦理社會

工作督導支持及培力

計畫

112 52,900 49,000 0 49,000
1.印刷費  2.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3.交通費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

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3

彰

化

縣

1121BG704I

財團法人彰化

縣私立秀和慈

善事業基金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107,200 82,000 0 82,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4.交通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

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4

彰

化

縣

1121BG792I

社團法人彰化

縣秀水鄉馬興

社區發展協會

112年社會工作督導支

持及培力計畫書
112 82,200 80,000 0 80,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5

彰

化

縣

1121BG807I

財團法人彰化

縣私立慈恩老

人養護中心

112年社會工作督導支

持及培力計畫書
112 52,440 50,000 0 50,000

1.膳費  2.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3.交通費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

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6

彰

化

縣

1121BG925I

財團法人天主

教會台中教區

附設彰化縣私

立聖家啟智中

心

社工督導支持培力計

畫
112 125,540 121,000 0 121,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團督及個研)  4.交通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

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7

彰

化

縣

1121CG4370 彰化縣政府

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脫

貧服務－兒童及少年

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個案管理資產累積培

力計畫

112 3,590,820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8

彰

化

縣

1121CG469C 彰化縣政府
大手牽小手、理財一

起走
112 210,000 210,000 0 210,000 1.講座鐘點費  2.膳費  3.家教費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本案另應自籌20%。

9

彰

化

縣

1121CG523D 彰化縣政府

112年把愛找回來-街

友身、心、靈輔導計

畫

112 598,704 598,691 0 598,691

1.專業服務費 538,704元(社工人員39,904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專案計畫

管理費（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

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不足數部分請自籌辦理）本案另應自籌20%。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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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10

彰

化

縣

1121CG821E 彰化縣政府

整合資源　及時援助

－彰化縣「實物給

付」計畫

112 558,286 544,826 0 544,826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 （社工人員35,913元/月*13.5月*1人）【288薪點，含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1

彰

化

縣

1121CG830D

社團法人彰化

縣關懷弱勢社

會服務協會

112年彰化縣遊民收容

輔導與生活重建服務
112 33,600 33,600 0 33,600 1.租金補助  2.遊民生活補助  本案另應自籌20%。

12

彰

化

縣

1121CG596D

社團法人彰化

縣愛加倍社區

服務協會

溫暖之家-共生家園暨

無家者收容安置生活

重建

112 1,392,069 650,000 0 650,000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社工人員43,894元*13.5月*1人【社工督導、含1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

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

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

點。)2.遊民安置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

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 本案另應自籌20%。

13

彰

化

縣

1121CG576D

社團法人彰化

縣關懷弱勢社

會服務協會

112年從漂泊到安定-

南彰化遊民身心與社

會技能重建暨收容服

務計畫

112 749,731 612,164 0 612,164

1.專業服務費 55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師證書加

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

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

案另應自籌20%。

14

彰

化

縣

1121CG855C 彰化縣政府

112年彰化縣政府辦理

低收(中低)收入戶自

立脫貧計畫

112 1,183,922 1,183,922 0 1,183,922

1.專業服務費 1,063,922元：專業服務費55萬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及

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專業服務費51萬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

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120,000元 (乙類：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

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5

彰

化

縣

1121CG201C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資產累積、

築夢心希望」家庭發

展帳戶脫貧計畫

112 879,000 810,000 0 810,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講座鐘點費  3.儲蓄相對提撥款 4.專案計

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6

彰

化

縣

1121IG477F 彰化縣政府
112年度彰化縣社區資

源中心營運服務方案
112 1,000,000 780,000 0 780,000

1.專業服務費565,637元（社工人員41,899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

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

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

8.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本案另

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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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南

投

縣

1121BH936I

社團法人南投

縣麻煩小天使

協會

社工服務專業能力提

升活動計畫
112 65,300 55,000 0 55,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

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南

投

縣

1121CH093C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社會救助自立

脫貧服務社工人力計

畫暨低收入戶家庭資

產累積發展個人帳戶-

脫貧方案

112 885,231 800,000 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

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相對提撥款  本案另應自籌20%。

3

南

投

縣

1121CH431E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食(實)物銀行

援助計畫
112 552,163 552,163 0 552,163

1.專業服務費 552,163元 （社工人員40,901元/月*13.5月*1人【328薪點，含碩士16薪點及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加給32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本案另應自籌20%。

4

南

投

縣

1121CH537E
台灣省甘霖功

德會

112 年度「甘霖實物

銀行」弱勢偏鄉家庭

資源送愛計畫書

112 714,826 544,826 0 544,826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 （社工人員35,913元/月*13.5月*1人）【288薪點，含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南

投

縣

1121CH783E

社團法人南投

縣青年返鄉服

務協會

112年度「愛惜福實物

銀行」弱勢家庭資源

轉贈計畫

112 933,299 558,299 0 558,299

1.專業服務費 498,299元 （社工人員36,911元/月*13.5月*1人）【296薪點，含年資加給16薪點】，前開

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劃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

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五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6

南

投

縣

1121CH845C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辦理112年

度低(中低)收入戶自

立脫貧方案計畫

112 565,637 565,637 0 565,637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 (社工人員41,899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

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本案另應自籌20%。

7

南

投

縣

1121CH899D

財團法人人安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112年人安基金會街友

夜間庇護安置執行計

畫

112 412,500 270,000 0 270,000 1.膳費  2.日常用品費  3.換洗衣物費  4.沐浴用品費  5.雜支 6,000元 本案另應自籌20%。

8

南

投

縣

1121IH475F 南投縣政府
112年度南投縣社區培

力育成中心輔導方案
112 1,164,826 800,000 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484,826元（社工人員［35,913］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器材租金

8.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9.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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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雲

林

縣

1121BI356B

社團法人雲林

縣老人長期照

護協會

112年社工人員執業安

全計畫
112 125,580 69,000 35,000 104,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3萬5,000元：門禁系統；經常門1萬5,000元：噴霧防身器)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

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

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場地及佈置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差旅費 7.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

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雲

林

縣

1121BI514B
財團法人亞洲

大學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雲林縣社工處遇中

心 社工人員執業安全

計畫

112 153,926 13,000 140,000 153,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14萬元：監視系統、緊急按鈕、通話系統；經常門1萬3,000元：噴霧防身器、密錄器、

警報器)

3

雲

林

縣

1121BI994B 雲林縣政府
112年度雲林縣政府社

工人身安全提升計畫
112 227,211 81,100 62,900 144,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6萬2,900元：攝影機；經常門8萬1,100元：LED感應燈、驅狗器、防身噴霧器、警報

器、密錄器、衛星定位器)

4

雲

林

縣

1121CI243C

社團法人雲林

縣社會福利工

作人員協會

112年雲林縣低(中低)

收入戶團體活動方案
112 242,200 242,000 0 242,000

1.專家學者出席費  2.團體帶領費  3.協同帶領費  4.膳費  5.場地及佈置費  6.材料、講義印刷等活動

費用  本案另應自籌20%。

5

雲

林

縣

1121CI247D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遊民業務

人力充實及遊民服務

計畫

112 945,042 790,000 0 790,000

1.專業服務費 606,042元 （社工人員44,892元/月*13.5月*1人【360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執行高度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

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

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差旅費  3.安置費

4.遊民生活扶助費   5.租屋補貼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6

雲

林

縣

1121CI622C

社團法人雲林

縣社會福利工

作人員協會

112年度自立脫貧扶助

「愛心待用攤」創新

計畫

112 641,600 600,000 0 600,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團體帶領費  3.協同帶領費  4.膳費  5.場

地及佈置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

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7.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高不得

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本案另應自籌20%。

7

雲

林

縣

1121CI861C

社團法人雲林

縣基督教女青

年會

112年雲林縣『枯樹生

花生生不息培力計

畫』

112 767,761 700,000 0 700,000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 (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

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講座鐘點費  3.印刷費  4.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實

際支出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5.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

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6.家教費   (以

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本案另應自籌20%。

8

雲

林

縣

1121CI699C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弱勢家庭幸福

存款資產累積脫貧方

案

112 4,130,069 930,000 0 930,000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592,569元(43,894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社工

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膳費  3.訪視

交通費  4.印刷費  5.相對提撥款 6.講師交通費  7.講師鐘點費  8.外聘督導交通費  9.外聘督導出席費

10.雜支  (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11.專案計畫

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

案另應自籌20%。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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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9

雲

林

縣

1121CI362C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112年辦理

自立脫貧－「攜手努

力，共創未來」 教育

投資培力服務方案

112 652,5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592,569元(43,894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社工

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

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

，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0

雲

林

縣

1121CI212E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實物銀行關懷

訪視社工人力補助計

畫

112 666,042 666,042 0 666,042

1.專業服務費 606,042元 （社工人員44,892元/月*13.5月*1人【360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年資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

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

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1

雲

林

縣

1121II862F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社區培力育成

中心設立計畫
112 806,569 650,000 0 650,000

1.專業服務費579,096元（社工人員42,896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

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講座鐘點費 3.膳費 4.印刷費 5.場地及佈置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7.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

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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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嘉

義

縣

1121BJ690B
嘉義縣紅十字

會

112年度提升社工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
112 53,890 53,000 0 53,000 設施設備費(經常門5萬3,000元：行車記錄器、車用衛星導航)

2

嘉

義

縣

1121BJ928B 嘉義縣社會局

112年度嘉義縣推動社

工人身安全及專業提

升計畫

112 100,000 100,000 0 100,000

1.設施設備費(經常門6萬元：衛星導航、防身口哨、防狼噴霧器、強光手電筒、超音波驅狗器) 2.講座鐘

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

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膳費 4.差旅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

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3

嘉

義

縣

1121WJ320G
嘉義縣紅十字

會

嘉義縣112年度強化政

府、民間組織提升社

政防救災量能方案

112 300,000 200,000 0 200,000

1.專家學者出席費  2.講座鐘點費  3.膳費  4.印刷費  5.場地及佈置費  6.防災觀念巡迴講習  7.全民

健康保險補充保險費  8.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

費)之10%)。本案另應自籌20%。演練必須有以高齡者、獨居老人等社區中弱勢對象及潛勢地區住民實際參

與之實地方式進行。

4

嘉

義

縣

1121CJ030D 嘉義縣社會局

112年度嘉義縣遊民收

容輔導及生活重建服

務計畫

112 627,605 625,636 0 625,636

1.專業服務費 565,636元（社工人員41,899元/月*13.5月*1人【336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

年資8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執行高度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

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前開

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

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

20%。

5

嘉

義

縣

1121CJ530C 嘉義縣社會局

112年度「打造夢想存

摺－嘉義縣弱勢家庭

資產累積脫貧方案」

112 819,096 800,000 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 579,096元 (社工人員42,896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

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

，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

算)3.相對提撥款  本案另應自籌20%。

6

嘉

義

縣

1121CJ886E

社團法人嘉義

縣慈善團體聯

合協會

嘉義縣物資銀行112年

度執行計畫
112 625,637 625,637 0 625,637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 （社工人員41,899元/月*13.5月*1人【336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

及年資加給24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

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

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7

嘉

義

縣

1121CJ917C 嘉義縣社會局

辦理社會救助法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促

進就業方案

112 544,826 484,826 0 484,826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 (社工人員35,913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

人員資格予以給付。)本案另應自籌20%。

8

嘉

義

縣

1121IJ273F 嘉義縣社會局
嘉義縣112年度社區培

力育成中心計畫
112 600,000 580,000 0 580,000

1.專業服務費498,299元（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本案另

應自籌20%。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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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屏

東

縣

1121BM229I
屏東縣長期照

顧關懷協會
112年督導培力計畫 112 55,000 47,000 0 47,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4.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

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屏

東

縣

1121BM260B

社團法人屏東

縣家庭關懷暨

心理健康促進

協會

112年度「社工人員執

業安全輔導計畫」
112 112,390 43,000 68,000 111,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6萬8,000元：監視系統、緊急求救系統；經常門1萬5,000元：行車紀錄器、高音哨

子、噴霧防身器) 2.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3.律師諮詢費

3

屏

東

縣

1121BM434A 屏東縣政府

112年屏東縣政府建構

社會工作實務模式計

畫

112 913,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4

屏

東

縣

1121BM470B 屏東縣政府

112年屏東縣政府提升

社工人員執業安全計

畫

112 642,500 390,500 251,500 642,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25萬1,500元：監視系統、會談室警報系統、緊急按鈕；經常門26萬1,000元：加強照

明設備、車用導航、行車紀錄器、噴霧防身器、高音哨子、超音波驅狗器、安全警報器、密錄式攝影機)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

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

算，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 4.膳費 5.印刷費 6.差旅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

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5

屏

東

縣

1121BM588B

財團法人善慧

恩社會慈善基

金會

112年度「平安社工」

之社工人身執業安全

計畫

112 57,616 55,000 0 55,000

1.設施設備費(經常門1萬9,000元：警報系統、緊急按鈕、行車紀錄器、蜂鳴器、噴霧防身器) 2.講座鐘點

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

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膳費 4.印刷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

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6

屏

東

縣

1121WM453G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辦理社政

防救災實施計畫
112 166,000 166,000 0 166,000

1.講座鐘點費  2.膳費  3.印刷費  4.場地及佈置費 5.保險費  6.雜支。本案另應自籌20%。演練必須有

以高齡者、獨居老人等社區中弱勢對象及潛勢地區住民實際參與之實地方式進行。

7

屏

東

縣

1121CM021C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2代子女

托育暨課後輔導及交

通補助實施計畫

112 230,400 120,000 0 120,000
1.托育/課後輔導費   (每人每月補助上限1,000元)2.交通補助費   (每人每月補助上限1,000元)本案另應

自籌20%。

8

屏

東

縣

1121CM064E

社團法人屏東

縣海口人社區

經營協會

讓愛揚起來~海口人社

區食物銀行暨物資轉

運站

112 571,758 571,758 0 571,758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 (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

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

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9

屏

東

縣

1121CM156D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辦理遊民

收容關懷實施計畫
112 1,827,0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社工人員43,894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16薪點、專科社工師

證書加給16薪點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

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

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

籌20%。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10

屏

東

縣

1121CM263D

財團法人高雄

市慈聯社會福

利基金會

「行動關懷，讓愛發

光」-112年度屏東縣

社區型街友生活照顧

服務方案

112 657,758 643,000 0 643,000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租屋補貼

3.生活補助費  4.緊急安置費用  5.出勤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

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

籌20%。

11

屏

東

縣

1121CM286D

財團法人高雄

市慈聯社會福

利基金會

「農耕培力，互益共

利」-112年度屏東縣

街友農務培力計畫方

案

112 73,600 73,000 0 73,000 1.講座鐘點費  2.維修費  3.土地租金  4.農用材料費  5.雜支  本案另應自籌20%。

12

屏

東

縣

1121CM317C 屏東縣政府

112年屏東縣低/中低

收入戶家庭就業儲蓄

帳戶方案

112 288,000 210,000 0 210,000 1.儲蓄相對配合款

13

屏

東

縣

1121CM612E

社團法人屏東

縣愛心樹慈善

會

珍惜資源，關心照顧

愛相隨方案
112 531,366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14

屏

東

縣

1121CM836E

社團法人屏東

縣慈善團體聯

合協會

112年度屏東縣幸福物

資食際行動關懷服務

計畫

112 585,231 585,231 0 585,231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 （社工人員38,906元/月*13.5月*1人【312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32

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申請補助專業

服務費者，得申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 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元整，且

不列入甲 類百分之十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5

屏

東

縣

1121CM397C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低(中低)收入

戶家庭自立脫貧方案
112 1,602,627 1,602,627 0 1,602,627

1.專業服務費 1,602,627元：

(1)專業服務費55萬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

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業服務費49萬8,299元(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

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3)專業服務費55萬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

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本案另應自籌20%。

16

屏

東

縣

1121CM821E

財團法人屏東

縣私立椰子園

老人養護之家

「實(食)物給付」扶

助經濟弱勢方案
112 585,231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17

屏

東

縣

1121IM468F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112年社區培力

育成中心執行計畫
112 890,000 760,000 0 760,000

1.專業服務費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8.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8

屏

東

縣

1121XM500H 屏東縣政府
112年度屏東縣多元志

工訓練教案設計方案
112 400,000 250,000 0 250,000

1.講座鐘點費 2.膳費 3.印刷費 4.臨時酬勞費  5.志工交通費及誤餐費:志工交通及誤餐費每人每日最高

補助150元，每人每月最多21日為限。6.專案計畫管理費  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

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宜

蘭

縣

1121BB161I

財團法人天主

教靈醫會附設

宜蘭縣私立聖

嘉民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

護型)

衛生福利部112年度補

助辦理「社會工作督

導支持及培力計畫」

補助計畫

112 73,134 45,000 0 45,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團督) 4.交通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

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宜

蘭

縣

1121BB894I

財團法人宜蘭

縣私立天主教

弘道仁愛之家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培力計畫
112 81,000 81,000 0 81,000 1.膳費  2.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3

宜

蘭

縣

1121BB913B 宜蘭縣政府

「安全防護」-宜蘭縣

112年度提升社工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

112 215,000 155,000 60,000 215,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60,000元：監視系統)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課程，

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理) 3.膳費

4.印刷費 5.差旅費 6.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

之費用) 7.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4

宜

蘭

縣

1121CB003C 宜蘭縣政府
經濟弱勢家庭自立脫

貧方案
112 2,053,212 1,350,000 0 1,350,000

1.專業服務費 996,598元 (社工人員498,299元(36,911元*13.5月)*2人【含2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

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講座鐘點費  3.差旅費  4.膳費  5.印刷費  6.相對提撥款  7.專案計

畫管理費 120,000元 (乙類：補助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宜

蘭

縣

1121CB365E 宜蘭縣政府 物資銀行第九年計畫 112 585,231 585,231 0 585,231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 （社工人員38,906元/月*13.5月*1人【312薪點，含碩士16薪點及年資加給16薪

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

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

自籌20%。

6

宜

蘭

縣

1121CB665D 宜蘭縣政府
遊民關懷服務第十二

年計畫
112 585,231 585,231 0 585,231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 （社工人員38,906元/月*13.5月*1人【312薪點，含年資16薪點及高度風險加給

16薪點】，執行高度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

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

資格予以給付。） 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

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7

宜

蘭

縣

1121CB781E

社團法人宜蘭

縣愛加倍關懷

協會

2023宜蘭愛加倍兒童

食物銀行-社工培力暨

資源轉贈服務計畫

112 762,5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43,894元/月*13.5月*1人【352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及年資加給24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

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8

宜

蘭

縣

1121CB951E

財團法人宜蘭

縣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基金會

2023與愛同在-溫馨送

物資．關懷助弱勢服

務計畫

112 558,299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衛生福利部112年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補助核定表(社會救助及社工類)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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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序號

地

區

計 畫

編 號
申請單位

宜

蘭

縣

1121CB998C 112 1,499,000 598,704 0 598,704

1.專業服務費 538,704元 (社工人員39,904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及碩士加給】，前開補助項目

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

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

本案另應自籌20%。

該計畫內容延續辦理多年，建請思考之後年度方案創新性及策進作為。

宜

蘭

縣

1131CB998C 113 1,719,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宜

蘭

縣

1141CB998C 114 1,869,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宜

蘭

縣

1151CB998C 115 1,889,000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10

宜

蘭

縣

1121CB197D

財團法人人安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112年度人安基金會街

友夜間短期安置計畫

書

112 273,000 180,000 0 180,000 1.安置服務費  本案另應自籌20%。

11

宜

蘭

縣

1121IB259F 宜蘭縣政府
112年宜蘭縣社區培力

育成中心
112 700,000 680,000 0 680,000

1.專業服務費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

10%。）

5.專案計畫管理費（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9
中華民國青年

志工發展協會

「馬賽小學堂」（以

教育投資模式辦理經

濟弱勢家戶脫貧自立

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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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花

蓮

縣

1121BO881B

社團法人花蓮

縣兒童暨家庭

關懷協會

112年提升社工人員職

業安全計畫
112 150,000 0 0 0

花蓮縣政府於111年7月29日以府社助字第1110151182號函申請撤案，本部111年8月1日以衛部救字第

1110130450號函同意撤案。

2

花

蓮

縣

1121CO178E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社會福利安全

網計畫―花蓮縣幸福

實物銀行

112 625,637 625,637 0 625,637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 （社工人員41,899元/月*13.5月*1人【336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

及年資加給24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

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

算)本案另應自籌20%。

3

花

蓮

縣

1121CO227D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遊民關懷服務6

年期計畫案(第6年)
112 837,164 782,000 0 782,000

1.專業服務費 552,164元（社工人員40,901元/月*13.5月*1人【328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及

高度風險加給16薪點】，執行高度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

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

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緊急安置費  3.出勤費  4.租屋補助  5.生活費補助  6.專案計畫管理

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

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4

花

蓮

縣

1121CO447C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促進就業輔

導方案計畫書

112 620,304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5

花

蓮

縣

1121CO635C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自立脫貧

方案—「安家。共

好。創未來」計畫書

112 1,777,800 1,400,000 0 1,400,000

1.專業服務費 1,117,800元：專業服務費57萬9,096元(社工人員42,896元*13.5月*1人【含4年年資加給及

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專業服務費53萬8,704元(社工人員39,904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

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儲蓄相對提撥款  3.專案計畫管理費 120,000元 (乙類：補助

2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

算)本案另應自籌20%。

6

花

蓮

縣

1121CO073E

社團法人花蓮

縣持修積善協

會

「愛的宅急便」弱勢

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112 625,637 625,637 0 625,637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 （社工人員41,899元/月*13.5月*1人【336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

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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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臺

東

縣

1121BN278I

社團法人臺東

縣友善關懷協

會

112年度「促進知能，

兒少培力」社會工作

督導支持與培力計畫

112 199,500 85,000 0 85,000
1.膳費  2.印刷費  3.交通費  4.住宿費  5.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 6.雜支  (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

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臺

東

縣

1121BN401I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社會工作人員

督導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73,200 65,000 0 65,000

1.膳費  2.印刷費  3.外聘督導鐘點費(聯合團督) 4.交通費  5.住宿費  6.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

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臺

東

縣

1121BN552A 112 152,000 100,000 0 100,000

1.講座鐘點費  2.差旅費  3.膳費  4.臨時酬勞費(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受補助單位

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 5.場地及佈置費  6.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

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臺

東

縣

1131BN552A 113 158,000 0 0 0 113年得依實際需求再行規劃申請。

4

臺

東

縣

1121BN781B 臺東縣政府

執業安全挺安心，弱

勢守護齊用心-臺東縣

社工執業安全提升計

畫

112 920,000 120,000 400,000 520,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40萬元：門禁刷卡進出設備、監視系統；經常門12萬元：錄影筆(器)、高音警報器)

5

臺

東

縣

1121WN248G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社政災防量能

提升計畫
112 905,231 585,231 0 585,231

1.專業服務費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

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本案另應自籌

20%。演練必須有以高齡者、獨居老人等社區中弱勢對象及潛勢地區住民實際參與之實地方式進行。

6

臺

東

縣

1121CN208E 臺東縣政府

「幸福分享。傳愛安

家」臺東縣實（食）

物銀行計畫

112 531,366 531,366 0 531,366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月*13.5月*1人【280薪點】）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

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7

臺

東

縣

1121CN949C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112年度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就業自立計畫

112 531,366 531,366 0 531,366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 (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

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

算)。本案另應自籌20%。

臺

東

縣

1121CN883C 112 1,091,758 731,000 0 731,000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

員資格予以給付。)2.講座鐘點費  3.差旅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辦公(事務)用品（

活動材料、道具）  8.雜支 (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

費用)9.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

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臺

東

縣

1121CN883C 113 1,105,231 0 0 0 衡酌經費有限及整體資源配置，本案請自籌經費辦理。

9

臺

東

縣

1121IN530F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112年社區培力

育成中心暨社區發展

提昇計畫

112 558,299 558,299 0 558,299

1.專業服務費498,299元（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

資格予以給付。）

2.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

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10

臺

東

縣

1121XN209H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社會福利暨綜

合類志願服務團隊輔

導計畫

112 550,826 550,000 0 550,000

1.專業服務費:48萬4,826元(社工人員35,913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

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另本計畫已補助3年，爰自113年起不再予以補助。

2.雜支  3.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

最高5,000元整，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

3

8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112-113年

辦理低收及中低收自

立家庭扶助脫貧計畫

臺東縣社會工

作師公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師繼

續教育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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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澎

湖

縣

1121CP414C 澎湖縣政府

112年澎湖縣社會救助

法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家庭自立脫貧方

案計畫

112 745,637 565,637 0 565,637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 (社工人員41,899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

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本案另應自籌20%

2

澎

湖

縣

1121CP787E 澎湖縣政府

112年澎湖縣政府辦理

「澎湖縣實物銀行」

扶助經濟弱勢方案計

畫

112 652,569 652,569 0 652,569

1.專業服務費 592,569元 （社工人員43,894元/月*13.5月*1人【352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

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

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

3

澎

湖

縣

1121IP635F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社區培力均衡

區域發展實施計畫
112 2,086,491 650,000 0 650,000

1.專業服務費552,162元（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膳費 3.器材租金 4.場地及佈置費 5.印刷費 6.交通費 7.專家學者出席費 8.講座鐘點費。

9.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

之10%）、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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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金

門

縣

1121WV861G 金門縣政府
強化金門縣提升社政

防救災量能方案
112 466,872 466,872 0 466,872

1.專業服務費466,872元(社工人員38,906元*12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

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依實際申請金額核定補助)。本案另應自籌20%。另，演練必須有以高齡者、獨居老

人等社區中弱勢對象及潛勢地區住民實際參與之實地方式進行。

2

金

門

縣

1121CV289D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遊民培力暨生

活重建服務方案
112 637,863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3

金

門

縣

1121CV371E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實物銀行服務

計畫
112 612,164 612,164 0 612,164

1.專業服務費 552,164元 (社工人員40,901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及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4

金

門

縣

1121CV476C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

務方案

112 621,431 525,231 0 525,231
1.專業服務費 525,231元 (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本案另應自籌20%。

5

金

門

縣

1121IV226F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112年社區

培力育成中心計畫書
112 877,758 650,000 0 650,000

1.專業服務費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及碩士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

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計畫名稱 年度 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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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基

隆

市

1121BQ529B

社團法人台灣

力人關係促進

協會

112年度提升社工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
112 120,400 85,000 25,000 110,000

1.設施設備費(資本門2萬5,000元：監控系統含安裝費) 2.講座鐘點費(如為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及應變

演練課程，請依本部函頒「社會工作人員分及訓練課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所定人身安全課程為原則規劃辦

理) 3.場地及佈置費 4.印刷費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

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6.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2

基

隆

市

1121BQ552B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112年度提

升社工人員執業安全

計畫

112 111,300 27,200 83,800 111,000 設施設備費(資本門8萬3,800元：數位電話錄音系統；經常門2萬7,200元：防狼噴霧器)

3

基

隆

市

1121CQ063D 基隆市政府
112年遊民安置輔導暨

生活重建計畫
112 970,464 833,000 0 833,000

1.專業服務費 538,704元(社工人員39,904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前開補

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

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臨時酬勞

費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受補助單位之

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3.租屋補助  4.遊民生活補助  5.出勤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

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4

基

隆

市

1121CQ290E
基隆市新豐愛

鄉協會

新豐愛鄉物資援助推

動計畫
112 598,704 598,704 0 598,704

1.專業服務費 538,704元 （社工人員39,904元/月*13.5月*1人【320薪點，含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32薪點

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

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

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基

隆

市

1121CQ323C 基隆市政府

112年度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基隆市政府辦

理基隆市「女力崛

起—婦足人生」脫貧

方案

112 548,000 200,000 0 200,000
1.講座鐘點費  2.膳費  3.印刷費  4.場地及佈置費  5.第2年儲蓄帳戶相對提撥款(1:1)  6.雜支 (最高

6,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本案另應自籌20%。

6

基

隆

市

1121CQ473C 基隆市政府

112年度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基隆市政府辦

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家庭自立脫貧及

促進就業輔導方案

112 571,758 571,758 0 571,758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

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7

基

隆

市

1121IQ327F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社區培力中心

計畫
112 963,672 600,000 0 600,000

1.專業服務費525,231元（社工人員38,906元*13.5月*1人【含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家學者出席費  3.講座鐘點費  4.膳費  5.印刷費  6.場地及佈置費

7.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

之10%）、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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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新

竹

市

1121BR174I
社團法人新竹

市懷安協會

112年度社會工作督導

支持及培力計畫
112 156,000 118,000 0 118,000

1.膳費  2.印刷費  3.交通費  4.外聘督導鐘點費(個督及團督) 5.雜支(每案最高6,000元，含攝影、茶

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2

新

竹

市

1121WR214G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辦理112年

強化地方政府救災量

能計畫

112 662,316 639,096 0 639,096

1.專業服務費 579,096元(社工人員42,896元*13.5月*1人【含碩士加給、社工師執業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

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6萬元)。本案另應自籌20%。另，演練必須有以高齡

者、獨居老人等社區中弱勢對象及潛勢地區住民實際參與之實地方式進行。

3

新

竹

市

1121CR582D 新竹市政府 遊民生活暨工作重建 112 972,467 745,000 0 745,000

1.專業服務費 659,907元(社工人員48,882元*13.5月*1人【含4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16薪點、社工師執業

執照加給32薪點、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16薪點及高度風險業務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

員資格予以給付。執行風險業務加給限原接受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並領有風險工作補助之委託

方案，得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估後依風險業務等級申請核予薪點。)2.租屋補貼  3.生活補助費  4.

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

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4

新

竹

市

1121CR139C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幸福存款~預約

未來脫貧計畫-第1年

計畫

112 764,042 700,000 0 700,000

1.專業服務費  606,042元 （社工人員44,892元/月*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碩士加給、社工師執業

執照加給及專科社工師證書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講座鐘點費  3.差旅費

4.印刷費  5.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5

新

竹

市

1121CR941E 新竹市政府
112年新竹市政府辦理

愛心福利社計畫
112 639,096 639,096 0 639,096

1.專業服務費 579,096元 （社工人員42,896元/月*13.5月*1人【344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16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

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

，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6

新

竹

市

1121IR105F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112年度社區培

力育成中心實施計畫
112 708,839 580,000 0 580,000

1.專業服務費 484,826元（社工人員［35,913］元*13.5月*1人【含［1］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

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專家學者出席費

3.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7

新

竹

市

1121XR652H
社團法人新竹

市生命線

協談志工增能強化與

社區關懷計畫
112 230,000 80,000 0 80,000 1.講座鐘點費 2.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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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常 核定資本 合計

1

嘉

義

市

1121BT126B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112年提升社工人員執

業安全計畫
112 57,600 57,000 0 57,000 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2

嘉

義

市

1121CT459C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112年度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

就業服務計畫

112 484,826 0 0 0 衡酌資源有限，不予補助

3

嘉

義

市

1121CT589C 嘉義市政府
希望N次方青少年築夢

專案計畫
112 1,199,558 800,000 0 800,000

1.專業服務費 511,758元(社工人員37,908元*13.5月*1人【含3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

員資格予以給付。)2.教育輔導課程費 （講師鐘點費、講師交通費） 3.專業輔導教育費（外聘專家學者出

席費、外聘專家學者交通費）  本案另應自籌20%。

4

嘉

義

市

1121CT575D 嘉義市政府

112年度嘉義市強化遊

民培力輔導暨生活重

建服務計畫

112 833,366 650,000 0 650,000

1.專業服務費 471,366元(社工人員34,916元*13.5月*1人)2.訪視輔導事務費  3.租屋補貼  4.安置業務費

5.出勤費  6.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

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10%額度計算）另本案應自籌20%。

5

嘉

義

市

1121CT607E

社團法人嘉義

市東區精忠社

區發展協會

「愛+1」嘉義市社區

微型食物銀行整合平

台服務計畫

112 625,637 625,637 0 625,637

1.專業服務費 565,637元 （社工人員41,899元/月*13.5月*1人【336薪點，含碩士16薪點、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32薪點及年資加給8薪點】，前開補助項目依實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2.專案計畫管理費

60,000元 （乙類：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

甲類百分之10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6

嘉

義

市

1121IT866F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112年度社

區培力育成中心設立

輔導計畫

112 2,487,138 680,000 0 680,000

1.專業服務費498,299元（社工人員［36,911］元*13.5月*1人【含［2］年年資加給】，前開補助項目依實

際聘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

2.膳費 3.器材租金 4.場地及佈置費 5.印刷費 6.交通費 7.專家學者出席費 8.講座鐘點費 9.臨時酬勞費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

10.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補助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10%。）

11.專案計畫管理費60,000元:（乙類：補助1人，補助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

每月最高5,000元，且不列入甲類額度計算。）本案另應自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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